参加2010年会暨第二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
表彰大会回执

	单    位
	                

	姓    名
	 
	职   务
	 

	其他人员
	 
	职   务
	 

	联 系 人
	
	手   机
	 

	是否住宿
	
	住宿人数
	

	备    注
	


注：填妥本回执，传真至长乐市诚信促进会 
传真：0591-28818105   联系人：许敏晶  0591—28818101
